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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1.1-2009的《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制定。

本标准由贵州省多彩贵州品牌运营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贵州大学、贵州省多彩贵州品牌运营有限公司、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贵州省酸

汤协会、贵州省刺梨行业协会、贵州特色食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贵州佳里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贵州特

色食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修俊、李佳敏、王华、王雪郦、田其明、张诚、龙久玲、包金燕、刘伟钰、许九红、

何春霞、包欢欢、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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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贵州·山珍评价通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使用的基本原则、评价规则、评价程序、标识使用和动态管理，

适用于“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的使用评价。

2 术语和定义

多彩贵州·山珍：指产于贵州山区，在自然生态环境下，通过人工驯化、培育、栽培的生态食品原材料及

其加工的高品质食品。包括木本粮油、林菌、林果、林禽（畜）、特色水产、野生蔬菜等。

3 基本原则

3.1 遵循申报自愿、流程透明、评审公正的原则。

3.2 参评使用“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的产品，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与标准的要求。

4 评价规则

4.1 评审机构

4.1.1 多彩贵州·山珍品牌评价办公室是“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的授权及管理机构，由多彩贵州公共品牌

运营机构与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组成，具体实施以下工作：组织、监督按规定使用该公共品牌；负责对

使用该公共品牌的产品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管理；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并提议委托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抽检；维护

“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专用权；协助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处理侵权、假冒案件；对违反本规则的成员

作出处理。

4.1.2 多彩贵州品牌公共品牌运营机构负责“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申请资料的受理和资格初审等具体工作。

4.1.3 多彩贵州·山珍品牌评价办公室负责组织专家组对“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使用的评审工作。

4.2 申报条件

4.2.1 申报单位资质条件

（1）申报使用“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的单位，一般应为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团体会员；

（2）在贵州省行政区域内经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具有法定市场主体资格，并取得“食品生产许可

证”；

（3）连续三年内未发生安全、产品质量事故、严重环境违法和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未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违法企业黑名单等。

（4）使用“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的经营服务类项目，应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且经多彩贵州公

共品牌运营机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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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申报产品条件

（1）应符合多彩贵州·山珍产品定义；

（2）产品生产过程管理标准化（国家标准、团体标准、行业标准及企业标准）；

（3）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

4.3 评价标准

4.3.1“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评价分值及规则见附录 B。

4.3.3 依据“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评价分值，满分 100 分，获得 80 分及以上，并经公示无异议，取得“多

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使用权。

5 评价认证程序

5.1 申请

申请单位按规定要求向或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及各专业委员会、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或多彩贵州公

共品牌运营机构提出申请，同时提交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5.2 初核

多彩贵州公共品牌运营机构受理申请后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对符合申报资格，且申报资料齐全的申

请单位上报多彩贵州·山珍品牌评价办公室，对不符合所列申报资格，或申报资料不完整的申报单位，及时予

以告知，同时允许其在申报时限内补充。

5.3 复核

多彩贵州·山珍品牌评价办公室对上报的符合申报资格，且申报资料齐全的申请单位进行资料复核。

5.4 专业审核

多彩贵州·山珍品牌评价办公室组织评价专家委员会以材料审核、现场审核相结合的方式，依据“多彩贵

州·山珍”食品评价分值，对相关产品进行评审，并提出审核结论上报。

5.6 公示

多彩贵州·山珍品牌品牌评价办公室通过多彩贵州公共品牌运营机构官方网站、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

会官方网站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和意见反馈，公示期不少于 7 天。

5.7 确认和公告

在公示期内对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应重新组织调查核实，根据核查结果作出裁定；对公示期内无异议或经

裁定通过的，予以确认，并上报。多彩贵州·山珍品牌评价办公室通过多彩贵州公共品牌运营机构官方网站及

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官方网站对评审结果进行公告，公示后可进入“多彩贵州・山珍”评价审核程序。

5.8 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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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核符合使用“多彩贵州・山珍”的主体，需与多彩贵州公共品牌运营机构签订《“多彩贵州・山珍”标识使

用许可协议》，多彩贵州公共品牌运营机构与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联合颁发《多彩贵州・山珍评价证书》。

5.8 评价认证

第三方认证机构经多彩贵州公共品牌运营机构授权后可开展第三方专业评价认证，通过评价认证的企业由

认证机构颁发《多彩贵州・山珍评价认证证书》。

6 标识使用

6.1“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标识见附录 C；

6.2 公共品牌使用主体在证书有效期内享有以下权利：

（1）在其产品上或包装上使用“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

（2）使用“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进行产品广告宣传；

（3）优先参加多彩贵州公共品牌运营机构主办或协办的技术培训、贸易洽谈、信息交流活动等；

（4）对公共品牌管理费的使用进行监督；

（5）其他权利（由集体组织制定做出）。

6.3 公共品牌使用主体在证书有效期内应履行以下义务：

（1）维护“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产品的质量和声誉，保证产品质量稳定；

（2）接受多彩贵州·山珍品牌品牌评价办公室对“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使用的监督；

（3）“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的使用主体，应有专人负责该公共品牌标识的管理，确保“多彩贵州・

山珍”公共品牌标识不失控、不挪用、不流失，不得向他人转让、出售、馈赠等；

（4）按期缴纳公共品牌管理费以及认证费。

7 动态管理

许可使用协议期 3 年，每年 12 月份提交年度使用情况报告，经多彩贵州·山珍品牌评价办公室审核通过。

未通过年度审核的进行暂停使用或整改。年度检查中出现重大食品质量安全事故或失信等其他行为的，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取消使用许可，收回证书，并禁止使用“多彩贵州・山珍”标识。

使用期满，需继续使用的，应在使用期满 30 天前向多彩贵州·山珍品牌公共品牌评价办公室提出继续使用

的申请报告，经审核符合要求，履行相关使用程序后方可继续使用。逾期未申请使用的，协议期满后禁止使用

“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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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申请“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评价产品的类别

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2021 年修订版)中关于食品类别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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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多彩贵州・山珍”食品评价分值

申请单位： 产品名称： 产品规格：

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参数 分值 得分
证明

材料

原料 来源属性 符合定义要求 20

产品

品质

食品安全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提供相关检测报告 15

特征品质 优于同类产品特征指标、并提供相应检测报告 25

质量

管理

质量评价 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产品、特色食品等认证 15

管理体系 有健全的内部管理规章，取得食品或质量、服务相关的认证或评价 10

市场

潜力

市场成长 近三年财务报表、龙头企业等各类荣誉评价 5

诚信体系 企业征信报告、食品工业诚信体系评价等 10

合计 100

评审专家签字： 评审时间：

说明:

1. 总分 100 分，80 分为合格，评审专家不少于 5 位，平均分为实际得分。

2.评审人员根据评分标准和申报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对申报产品进行打分，计算出每种产品评估得分。评估得分即每个评价指

标的权重乘以该指标的得分之和。

3.进行第三方认证时根据本表建立细则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认证要求实施现场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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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多彩贵州・山珍”公共品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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